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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智慧科技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本校院核

心課程會考實施要點規定，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科技學院核心課

程會考工作小組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經本院指定之院核心課程會考科目，皆應分別組成會考工作小組(以下

簡稱本小組)，本小組設委員五人，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當然委員兼主持人：本院院長。 

二、選任委員：由各系推選會考科目授課教師至少一名擔任。 

本小組主持人每學年應指定選任委員一名擔任召集人。 

第三條 本小組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條 本小組每學年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經本會應出席委員三分之一以上請

求臨時召開會議時，應於十五日內召開；須有應出席委員三分之一以上

出席方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第五條 本小組職掌如下： 

一、研擬會考科目教材內容、教學進度、學習成效評量等教學事宜。 

二、建立會考科目題庫、試題(含標準答案)及試題評閱原則。 

三、會考成績分析及研議教學成效提升方案。 

四、其他會考科目有關事宜。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須經本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方得實施。 

第六條 本小組召集人職掌如下： 

一、審議及綜整會考試題並建立試題評閱原則。 

二、排定會考時間及監考教師。 

三、抽檢閱卷結果之確實性及公平性。 

四、規劃、統籌及協調試務相關事宜。 

五、其他會考工作實施有關事宜。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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